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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二奶要报告”的局限与无奈 

高一飞

    南京市政府日前出台的《2005年廉政工作意见》中首次明确规定，干部婚姻变化情况要向组织报告。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我查阅了“南京市政府公文网”公布的《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人民政府2005年廉

政工作意见》的通知，该通知第35条规定：“强化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意识。严禁党员干部和机关公职人员

违反规定收送现金、代币（购物）券、礼仪储蓄单、债券、股票及其他有价证券，消费卡、购物卡、电话

充值卡、商品提货单等各种支付凭证和高档耐用品、金银制品等贵重物品；严禁党员领导干部、机关公职

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与赌博活动；严格执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领导干部对个人购房、婚姻变

化、自费出国（境）、子女出国（境）上学、直系亲属经营经济实体等重大事项要及时书面报告组织。” 

    后南京市政府领导进一步解释：“在向组织报告时还不能口头打一声招呼就作罢，必须是书面报告，

对自己婚姻变化的基本理由、基本情况要说清楚。如果婚姻变化是干部个人因包“小蜜”等情况引起的，

组织上将视情况干预。”这就是很多媒体所说的“南京官员包二奶要报告”的真实情况。从南京市政府的

通知和后来领导的解释来看，媒体简称“南京官员包二奶要报告”这一说法是基本准确的。但是这一规定

出台以后，媒体评价叫好的并不多，相反从人民网的网友反映来看，批评与质疑的意见居多，为什么南京

方面的愿望与民众的反映相距这么大呢？我认为，民众的头脑是清醒的，因为结合文件全文来看，《通

知》中这一条内容本身是一个很局限的规定。 

    其局限之处，首先是因为这一条的内容有点象“禁止点灯，不管放火”的规定。查对《通知》的全部

条文，对财产申报与登记这样的根本性的重大制度都没有规定，却要求报告婚姻变化这样的私事，让人感

觉有作秀之嫌。规定中关于“重大事项要及时书面报告组织”的全部内容都存在这个问题，文件要求报告

个人购房，却没有要求报告财产状况，真正有非法收入者，何必以个人购房这样的形式张扬，即使个人购

房也不一定要以个人的名义。那位携带1000万美元（还从其家里搜出近3000万元人民币）出逃美国的福州

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振忠及众多外逃的贪官在出逃之前是没有“露富”的。所以，正确的做法是首先需要管

住钱权交易、非法所得这样的大事，才能显示政府反腐的诚意。 

    另外，报告婚姻变化的原因，包括是否有包二奶的情况，这也相当于报告“梦里取老婆”，报告不仅

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干涉干涉私生活领域，有管得太宽之嫌。婚姻变化是否与包二奶有关，这是一个很

隐秘和私人化的问题，这种报告是靠不住的。回想过去暴光的贪官，哪一个在出事前不是信誓旦旦，“保

证没有问题”。即使按规定报告了婚姻变化的情况，也绝不会傻到把婚姻变化中不利原因如包二奶引起等

情况如实报告出来；如要查证，等到婚姻都已经变化了，其证据就往往会与二奶形成攻守同盟，非常困

难。没有确实的证据就认定这一行为，则是对干部的不负责任。所以这一条规定最终只能是流于形式。何

况当今社会，道德问题虽可纳入纪律范围，但毕竟不是极左年代，除安全、外交等特殊部门的官员以外，

婚姻问题也要报告，又有违背劳动法规、侵犯个人自由之嫌。 

    基于以上原因，南京市政府这一善意的廉政规定，是在我国制度反腐的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出台的只

涉及到了表面的，不具有操作性、合法性的规定。说它局限，是因为这么一个正式的政府文件作出这样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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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放大、难以实施的规定，显得幼稚局限。说它无奈，是因为通过更加治本的办法解决问题，不是南京市

政府所能及的，要查官员的财产，必须有存款实名制度、交易（包括消费）登记制度与交易记录档案制

度，以此为基础再规定财产申报制度。通过这种制度，对一个人的收支情况，国家可以了如指掌，在发达

国家都有这样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一制度是一项全国性的必须由多部立法组成的系统工程，在这样的工程

出台以前，面对全国性立法不健全，一个出发点很好的地方性规定，表现了它的局限和无奈。其实，这种

无奈，不光是在政府机关反腐方面，在司法公正、经济公平、社会正义等各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这引发了我们在加强法治建设方面更深层次的思考，那就是：一是民主与法治建设不能光靠思想道德

建设、自觉报告这种不具有操作性的软性措施，而只能靠看得见、行得通的法律手段去解决；二是法治建

设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当全面、系统，就官员财产状况来说，没有前面所说的个人金融情况的

监管体系，就永远只能是隔靴搔痒。三是官员道德监督，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国家的纪检监察部门都不可

能去跟踪每一个官员的所有私生活，道德问题主要用道德手段去解决，社会舆论是道德遣责的主要形式，

适当的形式是通过媒体去揭发作为公众人物的官员的丑闻，媒体不仅有这个权利，而且监督也是有效的。

这就要有新闻自由的保障，这恰恰也是我国目前所缺乏的。 

    2005.5.26凌晨于丹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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